
证券代码：002402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25-060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5年5月14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由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9名激励对象

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40万股由公司进行回购

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25,080,285股减少至924,806,285股，公司注册

资本由925,080,285元减少至924,806,285元。

鉴于上述变动，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就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办理

工商备案登记。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上述事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领取了

《登记通知书》，具体变更登记事项如下：

变更（备案）类别

投资人（包括出资额、出资
方式、出资日期、投资人名

称等）

注册资本（万元）

章程或章程修正案通过日
期

变更前

限售流通股：12369.9037（万元）
无限售流通股：80138.1248（万元）

92508.0285人民币

2025-01-20

变更后

限售流通股：11897.4462（万元）
无限售流通股：80583.1823（万元）

92480.6285人民币

2025-05-14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61 证券简称：浙江建投 公告编号：2025-085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

自愿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浙江省建投交通基础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交建”）于近日收到中标通知书，浙江交建与其他四家公司组
成联合体（浙江交建为联合体牵头人），成功中标工程项目一奉化山海经济走廊莼尚智造产
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商，中标价为49.12亿元。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奉化山海经济走廊莼尚智造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建设期：8年
3、中标价格：49.12亿元
4、公司及浙江交建与联合体其他成员、业主方均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签订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

性。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项目尚未签署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合同条款为

准，项目的工作推进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成为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股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国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融证券”）转发的《关于核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1764号），核准公司成为国融证券主要股东，核准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为

国融证券、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首创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对西部证券依

法受让国融证券1,151,433,439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64.5961%）无异议。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上述股份的相关手续，并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

东义务，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后续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5日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赎回起始日

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

004844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2017年12月26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
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约
定

2025年8月18日

2. 申购及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基金的封闭期及开放期

根据《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

基金”）的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或自每一开放期结束之

日次日起（包括该日）3个月的期间。本基金的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包括基

金合同生效之日）3个月的期间，如果封闭期到期日的次日为非工作日的，封闭期相应顺延。

（2）开放期及开放时间

每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20个交易日，最短不少于5个交易日，开放期的具体时间以基金

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

（3）本次开放具体时间

本基金第28个开放期为2025年8月18日一2025年9月12日。根据基金管理人2021年

3月 12日刊登《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个人投资者申购业务的公

告》，本基金本次开放期暂停接受个人投资者申购业务。

3.申购业务

（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其他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追加申购最低

金额为人民币10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电子直销平台申购本基金，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 10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柜台申购以上基金份额

时，首次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0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规定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

制，并在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M）

M<100万元

100万元≤M<200万元

200万元≤M<500万元

M≥500万元

申购费率

0.80%

0.50%

0.30%

1000元/笔

注：1）申购金额中已包含投资者应支付的申购费。

2）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当发生大额申购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

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4）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

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

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请参见相关规定。

4.赎回业务

（1）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如遇巨额赎回等情况，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

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2）赎回费率

1）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Y）

Y<7日

7日≤Y<30日

30日≤Y

赎回费率

1.50%

0.75%

0.00%

2）赎回费计入基金资产的比例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

份额时收取，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25%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

续费，其中对持续持有期少于7日的投资者收取不低于 1.5%的赎回费并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除基金合同另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按“先进先出”

的原则，对该持有人账户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进行处理，即注册登记确认日期在先

的基金份额先赎回，注册登记确认日期在后的基金份额后赎回，以确定被赎回基金份额的持

有期限和所适用的赎回费率。

2）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业务办理规则、程序、数量限制等进行

调整，并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

净值并扣除相应的费用，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

承担。

4）当发生大额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

性。具体处理原则和操作规范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定。

5.基金销售机构

（1）场外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45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10楼、11楼、26楼、45楼

法定代表人：张家文（代行）

电话：（021）38848999
传真：（021）50960970
1）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26楼

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 4788，400-888-5566
电子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联系人：曹卿

2）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子直销平台

中银基金官方网站（www.bocim.com）

官方微信服务号（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中银基金”并选择关注）

中银基金官方APP客户端（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中银基金”下载安装）

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 4788，400-888-5566
电子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联系人：朱凯

2）其他场外销售机构

详见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或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封闭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指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

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放期内，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

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基金份额开放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者亦

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021-38834788 / 400-888-5566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bo⁃
cim.com了解相关情况。

（3）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基

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

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

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进行运作，在非开放期间投资者不能进行申购、赎回。投资者投

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

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并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

配检验。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6日

中银利享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及赎回业务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获配TCL科技
（000100）非公开发行A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TCL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

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易方达安盈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丰和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悦兴一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 A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 A1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易方达深证1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易方达岁丰添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沪深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MSCI中国A股
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获 配 数 量
（股）

8,313,292

2,971,854

1,283,525

1,885,794

2,675,655

6,812,555

4,887,270

1,659,696

12,835

2,201,740

1,480,994

35,741,235

18,759

总成本（元）

34,998,959.32

12,511,505.34

5,403,640.25

7,939,192.74

11,264,507.55

28,680,856.55

20,575,406.70

6,987,320.16

54,035.35

9,269,325.40

6,234,984.74

150,470,599.35

78,975.39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0.20%

0.40%

0.34%

0.21%

0.42%

0.08%

0.20%

0.04%

0.08%

0.14%

0.02%

0.05%

0.02%

账面价值（元）

35,747,155.60

12,778,972.20

5,519,157.50

8,108,914.20

11,505,316.50

29,293,986.50

21,015,261.00

7,136,692.80

55,190.50

9,467,482.00

6,368,274.20

153,687,310.50

80,663.70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0.21%

0.41%

0.34%

0.22%

0.42%

0.08%

0.21%

0.04%

0.08%

0.14%

0.02%

0.05%

0.02%

锁 定
期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易方达中证8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易方达中证光伏产业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易方达中证上海环交
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784

414,677

414,677

70,660.64

1,745,790.17

1,745,790.17

0.02%

0.69%

0.17%

72,171.20

1,783,111.10

1,783,111.10

0.02%

0.71%

0.17%

6 个
月

6 个
月

6 个
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年8月15日数据。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6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基金经理助理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公司聘任刘越洲为易方达中证家电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为“家电ETF易方达”）、易方达中证家电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易方达中证沪港深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易方

达中证稀土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为“稀土ETF易方达”）的基金经

理助理，聘任刘砚芳为易方达上证科创板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为

“科创50E”，扩位证券简称为“科创成长50ETF”）、易方达上证科创板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易方达中证沪港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

式联接基金、易方达中证万得并购重组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简称为“并购重组

LOF”）、易方达恒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为“恒生E”，扩位证券

简称为“恒生ETF易方达”）的基金经理助理，聘任聂启文为易方达上证科创板1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为“科创100E”，扩位证券简称为“科创100ETF易方达”）、

易方达上证科创板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易方达中证沪深港

黄金产业股票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恒生港股通新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场内简称为“HK新经济”，扩位证券简称为“恒生新经济ETF”）的基金经理助理，聘任

汪子冲为易方达瑞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上述调整自公告之日

起生效。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6日

附简历：

刘越洲先生，金融硕士，具有5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

理助理、研究员。

刘砚芳女士，金融硕士，具有4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

理助理、研究员。

聂启文先生，理学硕士，具有3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

理助理、研究员。

汪子冲先生，金融硕士，具有7年证券从业经历。现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

理、基金经理助理。曾任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固定收益研究高级经理。

证券代码：603309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2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8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 47号公司一号楼二楼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9

161,223,461

55.049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向彬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臧传宝先生因出差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股份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41,301

比例（%）

99.6389

反对

票数

552,960

比例（%）

0.3429

弃权

票数

29,200

比例（%）

0.0182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6,131

比例（%）

99.6357

反对

票数

561,030

比例（%）

0.3479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6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4,131

比例（%）

99.6344

反对

票数

563,030

比例（%）

0.3492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64

4、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24,281

比例（%）

99.6283

反对

票数

569,780

比例（%）

0.3534

弃权

票数

29,400

比例（%）

0.0183

5、议案名称：《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26,931

比例（%）

99.6299

反对

票数

567,830

比例（%）

0.3522

弃权

票数

28,700

比例（%）

0.0179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2,831

比例（%）

99.6336

反对

票数

564,330

比例（%）

0.3500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64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2,831

比例（%）

99.6336

反对

票数

564,330

比例（%）

0.3500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64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27,531

比例（%）

99.6303

反对

票数

568,330

比例（%）

0.3525

弃权

票数

27,600

比例（%）

0.0172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2,131

比例（%）

99.6332

反对

票数

563,730

比例（%）

0.3496

弃权

票数

27,600

比例（%）

0.0172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6,131

比例（%）

99.6357

反对

票数

559,730

比例（%）

0.3471

弃权

票数

27,600

比例（%）

0.017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0,631

比例（%）

99.6322

反对

票数

563,730

比例（%）

0.3496

弃权

票数

29,100

比例（%）

0.018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2,131

比例（%）

99.6332

反对

票数

563,730

比例（%）

0.3496

弃权

票数

27,600

比例（%）

0.0172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3,431

比例（%）

99.6340

反对

票数

563,730

比例（%）

0.3496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64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2,131

比例（%）

99.6332

反对

票数

565,030

比例（%）

0.3504

弃权

票数

26,300

比例（%）

0.0164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630,131

比例（%）

99.6319

反对

票数

565,030

比例（%）

0.3504

弃权

票数

28,300

比例（%）

0.017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回购注销公
司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已获授
尚未解除限售股份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887,045

比例（%）

95.9765

反对

票数

552,960

比例（%）

3.8216

弃权

票数

29,200

比例（%）

0.201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启光、李紫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09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3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回购注销公司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尚

未解除限售股份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因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考核指标未达成100%解锁条件，仅解锁80%，剩余20%将由公司回

购注销，公司已于2024年10月21日对7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191,400股进行回购注销，预留授予的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6,600股尚未进行回购注销。77名激励对象因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考

核指标未达标，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所有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将全部由公司回购注销。公

司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996,6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

注销，同时，因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对回

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5.55元/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为5.27元/股，预计支付的回购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5,520,042元，全部以公司自有资金支

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

尚未解除限售股份的公告》（2025-047））。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92,868,018股变更为291,871,418股，公司

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92,868,018元变更为人民币291,871,418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

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申报债权的，

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债权人申报所需材料包

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以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公司通讯地址和现场接待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47号

2、申报期间：2025年 8月 16日起 45天内（9:00-11:30，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除外）

3、联系人：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电话：020-39945995
5、电子邮箱：visitor@welllead.com.cn
6、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3）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16日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8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
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华宝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万物互联混合

001534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解聘基金经理

钟奇

郑英亮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
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
会办理注销手续

郑英亮

业务调整

2025年8月16日

继续担任华宝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华宝大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

否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6日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8月16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恢复相关业务的
日期及原因说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

恢复申购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恢复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财通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聚利债券

00585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财通聚利
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财通聚利纯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025年08月18日

2025年08月18日

2025年08月18日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财通聚利债券A

005853

是

财通聚利债券C

022295

是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5年8月18日起恢复财通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个人投资

者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恢复个人投资者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

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tfund.com）查阅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

务电话（400-820-9888）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

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六日

关于财通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个人投资者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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